《禹州市“三献”人员优待措施》

制定情况汇报

一、制定背景

“三献”（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人员是为拯救他人生命健康而自愿将自身血液、人体器官或造血干细胞无私奉献给社会公益事业的特殊群体，他们在挽救生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市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624人、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12人、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3人，人体器官捐献者47人，遗体捐献者5人。近年来，为肯定和弘扬“三献”人员的奉献精神，鼓励更多社会公众关心、参与“三献”工作，从国家层面到各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2023年11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共青团中央办公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急发〔2023〕20号），《通知》中明确指出各地要加快推动“三免”政策（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的献血者可按照当地政策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和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落地，因地制宜制定无偿献血者优待政策，持之以恒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工作，不断提升无偿献血者获得感和荣誉感。

2020年7月9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红十字会等1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豫卫医〔2020〕27号），规定在我省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可以凭相关证件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旅游风景区等场所，到政府建设的医疗机构就诊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鼓励和倡导市、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

2023年11月14日，许昌市卫健委、中共许昌市委宣传部、许昌市红十字会等1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许卫办〔2023〕89号），规定许昌市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奖者凭相关证件，可以免门票游览许昌市42家A级及以上级别旅游景区，在许昌市22家医疗机构就诊时可免普通门诊诊查费；2025年8月，许昌市又出台政策，规定自2025年9月15日起全市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奖者在乘坐公交车时可享受5折优惠。
为推动我市“三献”工作持续健康发展，根据《红十字会法》等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精神，借鉴周边地区先进经验做法，结合禹州工作实际，我们制定了《禹州市“三献”人员优待措施》（附后），并充分征求了有关单位的意见。

二、主要内容

我市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奖者、人体器官捐献者，享受以下优待政策：

（一）免费进入市域内政府投资主办的A级及以上级别旅游景区、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

（二）在我市公立医院免缴普通门诊诊查费。

（三）在市区内免费乘坐公交车（730次/年/人）。

（四）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家属纳入慰问帮扶重点关注对象，结合“博爱送万家”活动定期开展暖心慰问。

在市内实施火化的我市遗体捐献者，按规定免除基本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并可免费安葬在城市公益性公墓。

    三、提请研究事项

《禹州市“三献”人员优待措施》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建议以市政府办公室文件印发实施。

禹州市“三献”人员优待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国务院令第767号），健全我市“三献”工作激励机制，加强对“三献”人员的人文关怀，持续推动“三献”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等6部委办公厅（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急发〔2023〕20号）、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红十字会等18部门《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豫卫医〔2020〕27号）、许昌市卫健委、中共许昌市委宣传部、许昌市红十字会等19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许卫办〔2023〕89号）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适用对象

　　我市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奖者、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

　　二、具体措施

　　我市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奖者、人体器官捐献者，享受以下优待政策：

（一）免费进入市域内政府投资主办的A级及以上级别旅游景区、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

（二）在我市公立医院免缴普通门诊诊查费。

（三）在市区内免费乘坐公交车（730次/年/人）。

（四）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家属纳入慰问帮扶重点关注对象，结合“博爱送万家”活动定期开展暖心慰问。

在市内实施火化的我市遗体捐献者，按规定免除基本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并可免费安葬在城市公益性公墓。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卫健委、市文广旅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红十字会等单位要高度重视“三献”工作，充分认识做好“三献”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加快推进各项优待措施落实落地。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有关单位要积极履行职责，加大优待措施宣传力度，切实提升“三献”人员的获得感、荣誉感、归属感，带动和引导更多身边人投入到“三献”工作。

　　（三）确保工作实效。医院优待措施费用由各公办医疗机构承担，各医院要根据实际，进一步细化各项优待措施具体实施流程，加大宣传培训力度，让涉及的科室工作人员熟悉优待措施具体实施流程及注意事项，积极营造关心关爱“三献”人员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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